
 

  

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0-080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合肥逍遥津公园提升改造 EPC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兴源环境”）于 2019

年 10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9）,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艺生

态”) 与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院”）组

成的联合体中标《合肥逍遥津公园提升改造 EPC项目》。项目中标后，中艺生态

与业主方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就项目合同中存在歧义的条款多次反

复协商，故该项目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延后。近日，中艺生态、华东院已与合肥市

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就合同各项条款协商一致，并签订了项目合同。 

 

二、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540天（以开工令为准）。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导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合同工程款回收分阶段按

比例执行，存在工程款回收较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发包方：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斌 

住所：合肥市砀山路 2199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生产生活提供市政、园林设施保障，市政、园林设施管



 

  

理、维护。 

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是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下属机关。 

 

承包方 1：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法定代表人：张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5100 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 9号 25幢 A座 2楼 201室 

经营范围：服务：承接环境工程、水处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设计及

绿化养护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仿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具体范围详见资质证书），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技术咨询，

建筑工程管理咨询，园林工程、市政工程技术咨询，园林工程、市政工程管理咨

询，物业管理，承办展览，道路保洁，保洁服务；批发、零售：园林建设构配件，

植物，花卉，山石，盆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承包方 2：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法定代表人：张春生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34263.2376 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 22号 

经营范围：工程项目总承包，国内外工程的规划、勘测、设计、咨询、监理、

检验检测及有关的技术服务，全过程工程咨询，海洋工程勘察，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工程施工，境外项目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

本部门勘测、设计、咨询、监理劳务人员，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开发、销售及相关

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艺生态与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华东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中艺生态未与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发生任



 

  

何购销金额。 

3、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为政府机关，具有较强的政府公信力，

履约能力良好。 

 

四、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合肥逍遥津公园提升改造 EPC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本

合同”） 

2、工程内容： 

项目位于庐阳区逍遥津公园内，占地约 38万平米，其中河道水体面积约 9.9

万平米。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建筑及构筑物提升改造，路网、管网完善，园林景观

提升及配套设施工程等。 

3、资金来源：大建设资金 

4、合同价款：人民币 135,561,000元 

5、工程款支付方式：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6、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

作出明确的规定。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市政园林建设领域的竞争优势，为公司后续项

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项目建成后

公司将取得一定的利润。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披露合同的履行进展情况； 



 

  

2、备查文件：《合肥逍遥津公园提升改造 EPC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